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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 � �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2038

债券代码：127039� � � � �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4月港口吞吐量数据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使投资者能够及时地了解公司港口生产经营情况，现定期公布公司港口吞吐量数据。

类别 单位

2022年4月 2022年累计

完成数

同比

增（减）幅

完成数

同比

增（减）幅

货物吞吐量 万吨 2505.57 13.72% 9022.25 7.47%

其中：

集装箱部分

万标准箱 58.52 25.10% 199.09 14.97%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股票代码：002672�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22-25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付息及回售部分兑付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保证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0东

江环保MTN001” ，债券代码：102000972.IB）付息及回售部分债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

时领取付息及回售部分债券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20东江环保MTN001

4．债券代码：102000972.IB

5．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

6．投资者回售债券金额：人民币3.7亿元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3.20%

8．付息日及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22年5月12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次一工作日）

二、付息及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在付息/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

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红宇

联系电话：0755-88242652

2．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豪

联系电话：010-89926522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顾银萍、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23198708/23198888/23198682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2-03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并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了《九州通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股票的价格不超过19.90元/股，回

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股票回购（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34），截

至2022年4月2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票444.1498万股，已回购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成交的

最高价为12.90元/股、最低价为10.7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92.5135万元，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0657� � � � � � � �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22-5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53），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2021年度业绩与经营情况，公司将通过进门财经

召开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现将召开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召开时间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15:00—16：00

（二）召开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

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参会方式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wlpL

手机端参会：登陆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000657” 进入“中钨高新（000657）2021

年度业绩交流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参会二维码）

二、公司出席人员

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仲泽、独立董事许长龙、副总经理邓英杰、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宋国华、董事会秘书王丹。 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及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2年5月8日（星

期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提出，本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二维码）

四、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董监事会办公室）

电话：0731-28265977、28265979

电子信箱：zwgx000657@126.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100� � � � � �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9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刘长明先生、游军先生、

张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安排变动，刘长明先生、游军先生、张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相

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均将继续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刘长明先生、游军先生、张原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长明先生、游军先生、张原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尽快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增补新的董事人选。

公司董事会对刘长明先生、 游军先生、 张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关于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2022年5月6日起参加宁波银行基金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根据宁波银行指定方式办理适用基金的申购业务，并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中信建投景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0503

中信建投稳裕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573

中信建投稳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978

中信建投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0581

三、费率优惠活动方案

自2022年5月6日起，投资者通过宁波银行指定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申购业务具体折扣率以宁波银行的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nbcb.com.cn

联系电话：95574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上述基金时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641� � � � � � � �证券简称：公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

059,9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35,153,866股的0.49%。

2、本次解除限售股票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公元股份”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办理了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涉及的股份

上市流通手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

059,994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2月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2、2021年2月4日，公司通过公司官网对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自2021年2月4日起至2021年2月18日。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激励对象提

出的任何异议。 2021年3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公告的《公司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1年3月10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21年3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1年3月15日为授予日，授

予价格为3.19元/股，向40名激励对象授予12,349,989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和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21年11月3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1年12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

务所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说明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达成，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9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059,9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35,153,866股的

0.49%。

1、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为2021年3月23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限售期将于2022年3月23日届满。

2、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满足上述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本激励计划即告终止，所有激

励对象获授的全部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购注销。

某一激励对象未满足上述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除限售，考核期为2021-2022年两

个会计年度，业绩考核指标具体如下：

注：1、上述“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并且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若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发生并购等行为，业绩考核指标值则以扣除前

述事项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1、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主

营业务收入为841,045.47万元； 公司

2021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

543.28万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的净利润为55,770.92万元。

2、2018-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平均数为600,940.64万元；2018-2020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数为

47,803.01万元。

3、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相较于

业绩考核基数的增长率， 已超20%；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且剔除本次及其他激励

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相较

于业绩考核基数的增长率，已超15%。

综上， 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指标，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四）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

激励对象进行考核，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则其所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按原有规定继续执行；若激励对象考核不合格，则其对应解锁

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具体考核内容根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根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对39名激励

对象2021年度绩效情况进行考核，考核

结果均为“合格”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及激励对象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

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情况

1、 鉴于公司2021年6月30日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3.19元/股调整为3.065元/股。

2、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

对象离职， 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30,00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已严格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审议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2,119,989股，限制性股票对象的人数为

39人。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数量及人员与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一

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5月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为39名。

3、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059,9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35,153,866

股的0.49%。

4、本次可解除限售对象及数量分配情况发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

1 卢震宇 董事长 1,100,000 550,000 550,000

2 冀雄 董事、总经理 1,100,000 550,000 550,000

3 张贤康 副总经理 800,000 400,000 400,000

4 杨永安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800,000 400,000 400,000

5 黄剑 副总经理 800,000 400,000 400,000

6 陈志国 董事、董事会秘书 800,000 400,000 400,000

7 翁业龙 董事、外贸销售中心总监 260,000 130,000 130,000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32人）

6,459,989 3,229,994 3,229,995

合计（39人） 12,119,989 6,059,994 6,059,995

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高管人员在职期间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份将进行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148,011 8.51 -6,059,944 99,088,017 8.0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0,005,855 91.49 6,059,944 1,136,065,799 91.98

三、股份总数 1,235,153,866 100.00 0 1,235,153,866 100.00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

特此公告。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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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年4月3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2年5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

成就，依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8年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33,142,730股，占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授予股份总数的27.35%，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5%。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未达标等的原因，同意对部分2018年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次回购注销，共计2,288,095

股，占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1.89%，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2%。

同意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同时审议《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288,095股，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将相应

分别减少2,288,095股、2,288,095元。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作以下修改（仅考虑目前情况下进行本次回购注销的变动情况，最终以

实际办理工商注册时为准）：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9,433,208,719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9,430,920,624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433,208,719股， 公司发行

的所有股份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9,430,920,624股， 公司发行的所

有股份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同意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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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年4月3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2年5月5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洪天峰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 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

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等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合法、有效，符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同意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5,533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

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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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33,142,73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5%；

2、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

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或“公司” ） 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满足，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5,533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实际可解锁共计33,142,730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2018年8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

2018年11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厅考分[2018]738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并予以备案。

2018年12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12月19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8年12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监

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达成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

后）》进行了核实。

2019年1月17日，公司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股份授

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实际发生的授予对象为6,095人，实际授予的股票数量为121,

195,458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1.31%。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月18

日。

2019年5月24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

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

标的议案》；

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年3月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票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5月29日实施了每10股派8元现金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1年6月30日，公司完成对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

回购注销，其中包括379位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故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锁定期内变为5,716人。

2022年5月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

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的说明

1、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2018年12月20日起24个月为锁

定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包括锁定期内）的24个月至60个月为解锁期，授予日后的第三个周年日起为第二

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30%；至2021年12月20日，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已

到达。

2、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约定的解锁条件进行了审查，详见下表：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的

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层面解锁条件：

1、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20%，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75分位水平。

2、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

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或不低于标杆

公司同期75分位增长率水平。

3、解锁时点前一年的经济增加值（EVA）需

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且高于授予前一年的EVA。

4、本公司未发生按《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第十二章第四十五条规定应当终止实施本计划的

情形。

5、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前5个交易日公司标

的股票交易均价） 应不低于授予时股票公平市场

价格。

1、 公司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8.38%，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的20%的净资产收益率，且高于

标杆公司前一年度75分位水平（13.53%），满足解锁条件。

2、 公司2021年度相比2017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06%，高于标杆公司同期75分位水平（16.63%），满足解锁条件。

3�、公司2021年度的经济增加值（EVA�）为2,159,839.41万

元， 较2020年度的经济增加值（1,663,086.51万元）有所增长，且

高于授予前一年的经济增加值（1,071,763.38万元）,满足解锁条

件。

4、公司未发生按《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十二章第四十五

条规定应当终止实施本计划的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5、解锁期到达时点复权后的股票市场价格（前5个交易日公司

标的股票交易均价）高于授予时的股票公平市场价格（30.39元）。

二、激励对象层面解锁条件：

1、根据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限制性股票解锁

前一个财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应达到公司要

求，即不能出现年度不合格的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按《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 中第三章第七条规定不得参与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的情形。

当解锁期的任一年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解锁

条件未达成的，该部分标的股票作废，不得递延至

下期；激励对象也不得在以后的年度内再次申请该

等标的股票解锁。

1、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5,716名激励对象中， 有5,465人2021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或合格以上，其第二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

票可解锁，共计32,953,549股；

有68人2021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需改进， 其第二个解锁期的

限制性股票可解锁50%，共计189,181股；剩余50%作废，将由公司

回购注销，共计189,181股；

有183人因个人原因等离职， 其获授且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共计2,098,914股。

2、激励对象未发生按《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中第三章第七

条规定不得参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关于公司业绩满足业绩条件的说明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约定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业绩条件共有三个： 一是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

要求，二是关于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的要求，三是关于经济增加值（EVA）的要求。

1）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

a)�《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约定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0%，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75分位水平。 ”

“净资产收益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扣除股权激励成本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同时，若公司发生

再融资行为， 净资产为再融资当年扣除再融资数额后的净资产值， 净利润为剔除再融资因素影响后的净利

润。 ”

b)�相关指标计算

由下表可以看出，公司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为28.38%，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

的20%的净资产收益率，且高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75分位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净资产收益率（%）

002415.SZ 海康威视 28.38

标杆公司75分位 13.53

002236.SZ 大华股份 14.32

000063.SZ 中兴通讯 7.03

000100.SZ TCL科技 24.83

000541.SZ 佛山照明 2.53

000733.SZ 振华科技 20.66

000823.SZ 超声电子 9.17

002152.SZ 广电运通 6.66

002177.SZ 御银股份 -1.44

002179.SZ 中航光电 17.52

002249.SZ 大洋电机 1.16

002439.SZ 启明星辰 11.98

002463.SZ 沪电股份 14.26

002705.SZ 新宝股份 11.08

002835.SZ 同为股份 7.37

300369.SZ 绿盟科技 6.83

600060.SH 海信视像 5.03

600100.SH 同方股份 -14.20

600271.SH 航天信息 10.47

600336.SH 澳柯玛 6.90

600690.SH 海尔智家 15.65

600775.SH 南京熊猫 0.32

600839.SH 四川长虹 1.92

601231.SH 环旭电子 13.53

603118.SH 共进股份 6.52

603232.SH 格尔软件 2.45

2)�关于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的要求

a)《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约定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或不低于标杆公司同期

75分位增长率水平。 ”

b)相关指标计算

由下表可以看出，公司2021年度相比2017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8.06%，高于标杆公司同期75

分位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002415.SZ 海康威视 18.06

标杆公司75分位 16.63

002236.SZ 大华股份 14.89

000063.SZ 中兴通讯 1.29

000100.SZ TCL科技 10.02

000541.SZ 佛山照明 5.86

000733.SZ 振华科技 -8.35

000823.SZ 超声电子 11.64

002152.SZ 广电运通 11.53

002177.SZ 御银股份 -37.05

002179.SZ 中航光电 19.25

002249.SZ 大洋电机 3.87

002439.SZ 启明星辰 17.79

002463.SZ 沪电股份 12.53

002705.SZ 新宝股份 16.05

002835.SZ 同为股份 17.75

300369.SZ 绿盟科技 20.07

600060.SH 海信视像 9.12

600100.SH 同方股份 2.29

600271.SH 航天信息 -5.71

600336.SH 澳柯玛 16.63

600690.SH 海尔智家 9.33

600775.SH 南京熊猫 1.97

600839.SH 四川长虹 6.44

601231.SH 环旭电子 16.81

603118.SH 共进股份 9.36

603232.SH 格尔软件 22.47

3）关于经济增加值（EVA）的要求

a)《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约定

“解锁时点前一年的经济增加值（EVA）需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且高于授予前一年的EVA。 EVA的计

算公式如下：EVA=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总成本。 ”

b)相关指标计算

由下表可以看出，公司2021年度的经济增加值较2020年度的经济增加值有所增长，且高于授予前一年度

的经济增加值,满足解锁条件。

指标名称

年度

经济增加值（EVA）（单位：元）

2021�年度 21,598,394,134.68

2020�年度 16,630,865,145.59

2017�年度 10,717,633,755.35

4、本次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中

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不能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且本次实施的2018年

限制性股票计划与已披露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无差异。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为5,533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33,142,730股，占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授予股份总数的27.35%，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5%。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

同意公司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三、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可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

2018年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数（股）

已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股）

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股）

继续锁定的 限制

性股票数

（股）

徐习明 高级副总经理 197,000 78,800 59,100 59,100

毕会娟 高级副总经理 123,000 49,200 36,900 36,900

黄方红 高级副总经理 110,000 44,000 33,000 33,000

傅柏军 高级副总经理 105,000 42,000 31,500 31,500

浦世亮 高级副总经理 100,000 40,000 30,000 30,000

金艳

高级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110,000 44,000 33,000 33,000

徐 鹏 高级副总经理 128,740 51,496 38,622 38,622

郭旭东 高级副总经理 73,800 29,520 22,140 22,140

上述高管 8人 947,540 379,016 284,262 284,262

中层管理 126人 6,031,126 2,412,451 1,803,863 1,809,337

基层管理 386人 11,208,392 4,472,857 3,341,834 3,362,516

核心骨干 5,013人 92,919,239 36,947,274 27,712,771 27,875,743

总计 5,533人 111,106,297 44,211,598 33,142,730 33,331,858

注 1：上表中不包括183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其合计所持尚未解锁的共2,098,914股获授限制性股票将

由公司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及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均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中对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

要求，公司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其在考核

年度内个人绩效结果相符，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解锁期内的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 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

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5,533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

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海康威视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并

进入第二次解锁期；公司及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已满足《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中所规定的

第二次解锁条件；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二

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尚需就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宜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履行减资和股份解锁、注销登记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律师已出

具法律意见书。 海康威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审议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等相关规定。

因此，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海康威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康威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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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88,09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2%。

2、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授权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

3、本次回购注销在相关部门办理完手续后，公司将发布回购注销完成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2018年8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

2018年11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厅考分[2018]738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并予以备案。

2018年12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12月19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8年12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监

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达成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

后）》进行了核实。

2019年1月17日，公司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股份授

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实际发生的授予对象为6,095人，实际授予的股票数量为121,

195,458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1.31%。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月18

日。

2019年5月24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

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

标的议案》；

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年3月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票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5月29日实施了每10股派8元现金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1年6月30日，公司完成对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

回购注销，其中包括379位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故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在第二个锁定期内变为5,716人。

2022年5月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

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后，公司将根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部分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二次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说明

1、回购数量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83人因个人原因等离职，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

规定，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098,914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有68位激励对象的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需改进” ，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其第二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50%不得解锁，共计189,181

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数量如下表：

激励对象

2018�年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股）

剩余锁定的限制性

股票数（股）

需改进 68人 1,261,206 189,181 378,361

离职人员 183人 3,498,190 2,098,914 0

总计 251人 4,759,396 2,288,095 378,361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2,288,095股，占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1.89%，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2%。

2、回购价格

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实施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1年5月29日实施每10股派8元现金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上述现金分红，未实际派发给本人，而

是暂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锁时支付。 若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同时，基于上述权益分派情况，2018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6.98元/股。

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与解锁条件” 、“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的

调整方法与程序” 、“第十一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和“第十二章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中对于回

购价格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即为授予价格，即16.98元/股。 同时，上述激励对象此次应予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所对应的以前年度现金分红，公司不再派发给其本人。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38,851,853.10元（近似值），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288,095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仅考虑目前情况下进

行本次回购注销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90,456,950 3.08% -2,288,095 288,168,855 3.06%

高管锁定股 124,291,662 1.32% 124,291,662 1.3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6,165,288 1.76% -2,288,095 163,877,193 1.7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142,751,769 96.92% 9,142,751,769 96.94%

三、股份总数 9,433,208,719 100.00% -2,288,095 9,430,920,624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对已经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

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此次回购注销事项不影响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2018年限

制性股票计划》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等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合法、有效，符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七、律师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海康威视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并

进入第二次解锁期；公司及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已满足《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中所规定的

第二次解锁条件；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二

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尚需就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宜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履行减资和股份解锁、注销登记手续。

八、其他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

宜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回购注销各项必须

事宜。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